
《价格分析师能力水平评价通则》

（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1、 任务来源

本标准由北京市价格协会牵头组织编制，由北京市价格协会

标准化工作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负责起草单位：北京市价格协会

本标准参加起草单位：北京中观信息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深圳市华南价格鉴证财产评估有限公司、中恒达（北京）咨询有

限公司、北京中洲律师事务所等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王涛、杜镇伟、刘胜岭、陈宁生、强

薇、李弘、段俊茹、周胜、魏艳华、李彤

2、制定的目的和意义

价格专业人员是列入 2015 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大

典》的国家法定技术职业，价格分析是价格专业人员核心能力，

价格分析师具有与经济专业人员、统计专业人员、会计专业人员

同等的社会地位，其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决定了价格分析师能力

水平评价工作势在必行。

本标准项目是对北京市价格协会 2022 年度发布《价格分析

师能力水平评价通则》团体标准的修订版，修订后的标准将更有

利于规范价格分析师能力水平评价行为，引导企业科学聘用价格

分析师，通过价格分析，及时捕捉市场商机，合理有效配置资

源，使企业在严酷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3、标准编制过程

北京市价格协会于 2024 年 12 月成立了标准制定起草小

组。起草小组广泛收集并详细分析、研究了国内外相关标准资

料，对价格分析师能力水平评价的法律依据、制度支撑等情况作

了深入的调研，为标准制定积累了丰富材料。

2024 年 12 月 20 日，北京市价格协会标准制定起草小组拟

定了标准初稿并提交北京市价格协会标准化委员会（以下简称标

委会）申请立项，经过标委会审核同意立项。

2025 年 1 月 20 日，通过腾讯会议在线召开了第一次工作组

会议，北京市价格协会秘书长王涛、北京石油化工学院经济管理

学院杜镇伟、北京中观信息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刘胜岭等参加会

议。杜镇伟首先汇报价格分析师团标进展，重点修改第六部分基

本条件，增添遵守继续教育制度完成学分要求，将初级、中级、

高级和资深各级报考年限压缩 1-2 年；新增第七部分学分管理内

容，暂定每年不少于 24 学分，参考医学行业、学校微专业及北

京市事业单位在线学习要求。学分认定涵盖价格协会推荐的通识

类教育、行业协会组织的专业类培训、微专业、用人单位批准的

进修学习、论文或专著发表等。学分登记和管理计划每年 6 月、

12 月向价格协会申报，由第三方机构认定，价格协会登记相关

信息。

2025 年 3 月 7 日下午，通过腾讯会议在线召开了第二次工

作组会议，本次会议除编写组外，还邀请相关领域专家参会。北

京市价格协会秘书长王涛、国家发改委价格所研究员周适、北京



石油化工学院经管学院教师杜镇伟、中国价格协会能源分会秘书

长丁洁、江苏省价格认证协会秘书长陈宁生、深圳市华南价格鉴

证财产评估有限公司法人强薇、中恒达（北京）咨询有限公司法

人李弘、北京中观信息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刘胜岭、北京市价格

协会李彤等参加会议。会上，王涛介绍了标准修订背景与进展，

指出标准自 2022 年发布，经近三年实践发现尚有优化空间且已

到修订周期，此前处于试运营阶段，修订后将结合培训进行市场

化推广。第一次工作组会完成顶层设计，本次适度扩大范围，后

续还将召开会议完善讨论结果。在总体思路上，形成坚持审评制

以评促学、增加学时制（规定各等级学时要求，课程来源多样

化）、明确初级目标群体为大学生的共识。杜镇伟汇报了标准草

案修订内容，新增的继续教育管理从日常和晋升两方面设定学时

要求，并制定了实施细则对课程认定和费用管理作出规定。晋升

条件中增加了学时要求，提升了证书含金量；优化初级条件，使

证书更贴近本科毕业生；补充术语定义，增加参考文献。王涛补

充了高校对接的调研情况，提出在财经或经管类院校设置价格基

础课程并与学分对接的可行路径。陈宁生建议增加讲课认学时、

补充数字经济内容；周适认为价格分析师审评条件需要优化、管

理类人员认定门槛应提高。会议明确下一步安排，李彤整理专家

意见用于修订，4 月底前持续吸纳参编单位。已开展的培训可提

前依据相关办法进行课程认定，协会将加快制定学分管理和收费

标准。此次会议为标准修订工作明确方向奠定基础。



2025 年 4 月 10 日上午，在北京市价格协会召开第三次工作

组会议，本次会议除编写组外，还邀请相关领域专家参会。北京

市价格协会秘书长王涛、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孟延春副教授、

北京标准化院田川主任、中农绿安认证有限公司严冰珍总经理以

及北京石油化工学院经管学院教师杜镇伟、江苏省价格认证协会

秘书长陈宁生、深圳市华南价格鉴证财产评估有限公司法人强

薇、中恒达（北京）咨询有限公司法人李弘、北京中观信息科学

研究院有限公司刘胜岭、北京市价格协会李彤等参加会议。

会议认为，去掉从头到尾未涉及的专利相关表述，保留 “本

文件由北京市价格协会提出”，确定增加“价格分析师继续学习

课程管理实施细则”，明确是对价格分析师继续学习课程全方位

管理的细则，明确“价格分析师继续学习的内容有专门设置的机

构审评认定”，明确 “继续学习内容，每年审评或者认定一

次”，且“继续学习的内容在当年内有效”，明确“继续学习需

接受质量评估，评估合格的纳入学识体系（或技术计算记）”，

即评估合格的记录学时时长，去掉 “主管机构定期向社会公布价

格分析师证书的登记情况”，去掉 “主管机构制定的”及“式

样”表述。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1、编制原则

本标准的制定工作遵循“统一性、协调性、适用性、一致

性、规 范性”的原则，本着先进性、科学性、合理性和可操作



性的原则，按 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

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 起草规则》给出的规则编写。

2、主要内容及其说明

在内容结构上，《价格分析师能力水平评价通则》规定了价

格分析师能力水平评价的术语和定义、评定等级划分、评定方

式、评价等级认定、职业能力、证书登记管理及证书互认等内

容。

本文件仅规范价格分析师能力水平评价认定行为。

1）术语和定义：规定了“价格”、“价格分析师”等术语

的定义。

2）评定等级划分：按通常方式对价格分析师进行了等级划

分。

3）评定方式：规定了不同级别的价格分析师评定的实施方

式。

4）评价等级认定：规定了不同级别的价格分析师认定需具

备的基本条件和参评条件。

5）职业能力：规定了不同级别的价格分析师所应具备的职

业胜任能力。

6）证书登记管理：规定了价格分析师证书登记管理和取消

条件及继续学习内容。

7）证书互认：规定了行业内相关其他机构颁发的职业水平

评价证书与价格分析师证书互认的组织程序。

三、标准中如果涉及专利，应有明确的知识产权说明



本标准未涉及专利及知识产权问题。

四、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情况，与国际、国内同

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

本标准没有采用国际标准。

本标准与国内标准相配套协调。

五、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与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协调一致，没有

冲突。

六、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七、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本标准发布后，应向所有单位进行宣传、贯彻，及相关人员

推荐执行本标准。

八、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无

九、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标准修订起草工作组

2025 年 4 月 28 日


